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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根据《对满族音乐研究的几点看法》一文所总结的关于满族音乐研究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以及由此而引申出来
一些当下民族音乐学界关注的观念、方法问题，讨论“本体研究”与“关系考察”的关系问题。从我国民族音乐学形成的学术背景
出发，指出：从“本体研究”走向“关系考察”，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学传统，应当成为我们追求的学科建设目标。 

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满族音乐研究是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20世纪80年代，作为传统音乐研究一个新的学术亮

点，满族音乐开始为音乐学界所瞩目；90年代，满族音乐研究成为音乐学家关注的学术热点，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理论

研究队伍，创立了全国性的满族音乐研究会，出现了一些具有不同学术特色的研究成果。最近《中国音乐》发表了《对满

族音乐研究的几点看法》[i]一文，对此作了讨论和总结。由于事涉如何评价满族音乐研究的成败得失以及今后的学术走

向，特别是该文所总结出的那些“经验”和“教训”，或多或少隐含或直接表露出一些当下民族音乐学界关注的观念、方

法问题，所以，这个讨论，无论是对满族音乐研究抑或对整个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来说，都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一定的现

实意义。  

从文章的总体观点来看，论者是主张在“本体研究”的基础上，对音乐进行“关系考察”。这与目前中国民族音乐学

的学术理念的总体精神并不相悖，应当肯定。但在具体的“总结”和论述中，则由于实际上的学术立场、观念和方法之不

同，出现了许多与其总体观点不尽相符和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看法。  

那么，该文总结出哪些“经验”、“教训”，又要讨论哪些观念、方法上所存在的“问题”呢？以下，择其要点而加

以讨论。  

一、“为创作服务”的研究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  

关于“为创作服务”的研究，论者说：  

有人受民族音乐学“理论”观点的影响，认为这种研究没有脱离“为创作服务”的框框，尚不具备独立的理论

学科意义。虽然这种观点在民族音乐学的立场上看不无道理，但是它密切与实践相结合，指导创作实践的功能是不

能忽视的，也是民族音乐学所不能替代的。 

大家都清楚，“为创作服务”是以往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主要目的。这种研究，侧重于音乐的形态描述，习称为“民

族音乐理论”，它能够直接为作曲家提供创作工具和音乐素材。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则突破了这种学术传统，更注重音乐

与其生成、传播、演化、消亡密切相关的文化背景的研究；它不仅能够为音乐创作提供技术性的服务，而且将音乐研究的

目的和意义提升到更为广阔的理论范畴中，在人文科学的高度上拓展自己的认识空间。以此观之，民族音乐学有义务也有

能力替代那种仅仅“为创作服务”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所擅长的音乐观念、音乐审美、音乐思维、音乐历史、音乐认同关

系等方面的研究，足以为音乐创作者提供了更多、更为深刻的了解和掌握民族音乐特质的服务。只是这种“服务”不那么

简单，不那么功利，不那么表象化罢了。因此，与以“为创作服务”为目的的研究相比，民族音乐学的确更具备独立的理

论学科意义，更为管用。既然如此，认为没有脱离“为创作服务”框框的研究尚不具备独立学科意义的看法，就没有什么

不妥。至于作曲家直接搜集满族音乐素材，总结满族音乐特点，用于创作实践的活动，那是称不上学科意义上的“研究”

的。而具备独立理论学科意义的民族音乐学，则从来没有拒绝作曲家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只是并不满足于仅仅“为创作

服务”和简单“为创作服务”而已。  

回顾多年来满族音乐研究的状况，可喜的是，利用民族音乐学家的科研成果来进行满族音乐、舞蹈、影视创作并且取

得丰硕成果的实例不胜枚举；更可喜的，则是我们的满族音乐研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个技术性的层面上裹足不前。民族音

乐学的观念和方法开阔了我们的理论视野，使我们的的研究打破了单纯“为创作服务”的框框，把满族音乐的研究置身于

与其密不可分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大背景中去研究。这正是满族音乐研究没有落伍于其他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成功之处，

而非“教训”。  

二、“古代音乐”与“现存音乐”的研究  

关于研究满族的“古代”音乐还是研究其“现存”音乐，论者批评道：  

在目前满族音乐研究中，有一种怀旧、复古倾向，这主要表现在有些同志对于今日满族没有将其先世的音乐完



整保留下来深感惋惜，于是，他们放弃对满族音乐现状研究，把主要精力投向了古代，幻想在满族先世那里寻求满

族古老的音乐传统，重造满族音乐。……如果我们置活生生的满族音乐于不顾，把其先世音乐理想化，一味追求古

而又老的音乐残余，把它当成满族音乐的正宗，并依此而重造满族音乐，只能是徒劳无益。 

古代音乐和现存音乐是两个不同时期的研究地段，故而，研究古代满族音乐还是研究现存满族音乐，只是具体研究对

象的古今之分，而不存在价值判断意义上的有益或无益。研究一个民族先世的音乐抑或现存的音乐，主要还是由研究者的

特长、兴趣以及相关的客观条件所决定。因而，我们不好断言研究古代的音乐就是“怀旧”、“复古”，也不好推测研究

古老音乐“残余”就是想“依此而重造”它。此外，在满族先世那里寻求古老的音乐传统也不好将其看作是“徒劳无

益”。满族萨满音乐古不古？老不老？是不是满族音乐的“残余”？我看是。论者也没有否认：“满族形成以后，萨满教

日衰一日，今日已剩极少的残余”。既然如此，为什么在推崇“本体研究”时，就说“以满族萨满调作为音乐逆向考察的

参照系，是可行的，是令人信服的”；而在贬低“关系考察”时，又认为对古老音乐“残余”的研究是“徒劳无益”

呢？  

对于那些个被称为“活生生”的满族音乐（姑且不论它目前是否还“活生生”），有志于此的研究者应当好好去研

究。但是，我们也应当正视这样一个现实：由于历史的原因，今天的满族除了血统关系以外，其文化与汉族的界限已经模

糊；由于语言环境的消失、民族心理的日趋淡化等原因，满族音乐已经丧失了自己独立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在这种状

况下，很难叫人相信真的还有一种达到“活生生”程度的满族音乐的存在。目前文艺舞台上的满族歌舞音乐，大多是些个

“重造”的满族音乐，其原因与此不无关系。“重造”也没有什么不好，创作不是研究，不怕“重造”。从某种意义上

说，“重造”也是一种创作（譬如“编曲”）。创作是作曲家的事，研究是音乐学家的事；作曲家要利用音乐学家的研究

成果并“依次而重造”些什么，这叫“科研成果转化”，音乐学家应当高兴才是。但音乐学家自己却万万不可以“重

造”，否则，就可能误人子弟。  

满族音乐的这种客观状况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对现存的满族音乐作形态方面的研究是极其困难的。首先遇到的困难就

是以何为据对满族音乐作形态方面的辨析，如何搞清楚它的音乐成份进而对满族音乐特质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现存满族

音乐形态方面的研究至今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并非擅长音乐形态研究的学者低能，而是研究者所面对的是现存“满族

音乐”模糊不清、难以分辨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十分敬重对现存满族音乐进行音乐形态的研究。能

够把难以分辨的音乐分辨出来，当然有助于满族音乐研究的发展；而分辨的功夫，就不仅仅是“本体研究”单枪匹马之所

能了。在这种状况下那些古老的满族音乐“残余”就显得十分难得和珍贵！所以，它值得我们“一味追求”。  

作为一种治学态度，“一味追求”就是契而不舍。人生苦短，精力有限。我们欣赏“一味追求”的专注精神。抛开个

人的研究兴趣，我认为：在满族音乐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的时候，一味追求“古而又老的音乐残余”和一味追求“活生生

的满族音乐”一样，都应当得到大家的重视和尊重。目前先不要急着总结古今音乐哪个更“正宗”，而是把有限的精力用

在如何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上来，使不同侧重领域的研究者能够相互激励、相互促进。各领风骚，殊途同归，才是当务之

急。如果需要总结满族音乐研究的经验的话，在我看来，既有研究现实的，又有研究古代的，既有研究“残余”的，又有

研究“活生生”的，正是满族音乐研究人丁兴旺、学域宽广、理论繁茂的健康表现，而非“教训”。  

三、“本体研究”与“关系考察”的研究  

关于音乐的“本体研究”与“关系考察”之间的关系，是本文重点讨论的问题。论者说：  

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研究音乐在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以及音乐在人类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联系中的功

能。因此，它需要采用高屋建瓴式的研究方法，专门做“关系的考察”和“全方位研究”，无需做那种过时的、低

档次的、微观的音乐形态研究。 

是否真的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学专门做“关系考察”而不需要做“本体研究”？是否真的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学只需要采

用“高屋建瓴”的方法而不需要做微观研究？倘若没有，树立这些假设的论证对象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不过，这里倒

是透视出音乐学界存在对民族音乐学的学术理念和学科方法误解的地方。譬如，田野工作是民族音乐学的一个基本方法，

这是常识。那么，有谁会认为这种典型的微观研究是一种“高屋建瓴式”的研究呢？文章中还有一些无从交手的假设对

象，譬如:“满族音乐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统一其研究目标”、“满族音乐研究无需统一到一个旗帜下，更无必要

建构统一的研究框架”、“目的不同，方法各异，无统一的必要”等等。一个“统一”接着一个“统一”，这种充满弦外

之音的“自度曲”，若是随便说说则罢，而形诸笔墨，叫不知其详的音乐界同仁以为满族音乐研究队伍里真的出现了意欲



充当秦始皇的人物，真的需要陈胜、吴广似的英雄好汉起来清理门户，就叫人不知其所以然了。  

论者还批评道：  

若置音乐“本体研究”于不顾，只将音乐作为一个笼统概念去做什么“关系考察”、“全方位研究”，则只能

是围着音乐绕来绕去，接触不到音乐的本质。这种研究将与音乐脱节，不能从音乐的考察中得出有价值的结论，常

把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一些意见硬套在音乐头上，最终成了这些学科常识的大杂烩，唯独不谈

音乐…… 

这里首先牵扯到对“音乐”的理解问题。什么叫做音乐？音阶、调式、曲体结构、节拍、节奏叫做音乐，而音乐观

念、音乐意识、音乐思维方式就称不上音乐了吗？其次又关联到对音乐“本质”认识的途径问题。我们当然不否认音乐形

态研究的必要性，但是“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对这些形态的描述都还没能接触到它们的本质特征。”[ii] 就音乐形态研究

的学术传统和目的来讲，它并不是探讨音乐本质的学问。中国的音乐学家正是因为发现了仅仅从音乐的诸形态方面进行研

究难以触及到音乐的本质问题，所以才接受了西来的民族音乐学的一些观念和方法。换个角度来讲，围绕着音乐的客体

（音乐形态）来研究音乐，还是围绕音乐的主体（音乐的创造者和使用者）来研究音乐，是“民族音乐理论”和民族音乐

学的理论分野，即两个不同的学术视角。诚如郭乃安先生所论：“音乐作为客观存在，当然可以而且需要从各种不同的角

度对它进行独立的研究。没有这些研究，就极大地限制了我们对音乐的理解。但是，如果排除人的作用和影响而作孤立的

研究，就不能充分地揭示音乐的本质。因为音乐既是为人而创造的，也是为人所创造的，它的每一个细胞里无不渗透着人

的因子。”[iii] 所以，研究音乐的“本体”是音乐研究，而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关系考察”也是音乐研究，并且是

更深层次的研究。  

“关系考察”之效力，有许多鲜活的例证。譬如，这篇文章中的第二部分，就是“唯独没谈音乐”的一种“关系考

察”的范文。[iv] 这里“脱离”音乐“本体”紧紧围绕音乐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人，将满族与其先世、特别是女真人

的关系，从语言、地理、风俗、历史、宗教信仰等方面作了堪称典型的“全方位研究”。尽管这里“唯独没谈音乐”，而

是充分吸收和利用了诸多边缘学科的成果，但我们并不认为他所论证出的结论是“这些学科常识的大杂烩”。同时，这也

并不表示他在把这些学科的一些意见“硬套在音乐头上”，反而说明了对音乐进行“关系考察”的必要和“全方位研究”

的效用。  

对于满族音乐这样一个几乎丧失了田野工作 基本条件的研究对象来说，只有吸收和利用其它边缘学科的有益方法和

成果，把满族音乐 研究置身于民族、民俗、宗教、历史、语言等人文科学的“关系考察”之中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研

究，才能摆脱时空上的学术困境，从而使满族音乐的本质 及其价值在音乐文化的内核中而非表象上得到解读。  

    论者也讲了一些令人赞同的看法，问题是，立论没有一以贯之，观点不能前后照应，叫人难以判断论者究竟赞

成什么、反对什么。譬如前边刚刚指出“有人受民族音乐学‘理论’观点的影响，认为这种研究没有脱离‘为创作

服务’的框框，尚不具备独立的理论学科意义”，其后又承认“与我国‘民族音乐理论’相比，民族音乐学更具有

独立的理论学科色彩”；前边还说“可以站在不同学科的立场上，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侧面，带着不同目

的研究满族音乐”，其后又断言那些“主要精力投向了古代”的研究是“幻想”；前边谈“满族音乐作为一个客观

存在，大家可以带着不同目的，采用不同方法对它进行研究”，其后又将侧重于“关系考察”的研究讥讽为“相关

学科常识的大杂烩”；前面批评“他们放弃对满族音乐现状研究，把主要精力投向了古代，幻想在满族先世那里寻

求满族古老的音乐传统”，其后又说“研究满族音乐把视野扩展到其先世，从纵向上追溯满族音乐源头和发展的历

史轨迹是完全必要、无可厚非的”。此处的“经验”，彼处则是“教训”；彼处的“教训”，此处又成了“经

验”。指出这些相互矛盾之处，并非讨论如何论证才是的问题，而是感到：用这种“按需所取”的方法总结出来的

“经验”和“教训”，无法为今后的满族音乐研究发展廓清思路；“按需所取”虽然能够在理论上左右逢源，却难

以达到论者要“保证我们的研究事业健康发展”的初衷。  

如果客观地总结满族音乐研究的历程，我们还没有发现真的有“置音乐‘本体研究’于不顾，只将音乐作为一个笼统

概念去做什么‘关系考察’、‘全方位研究’”的研究；倘若真的有这样的个案，也看不出在整个满族音乐研究中形成了

什么“倾向”，因此，没有必要当作“教训”。实事求是地讲，我倒觉得目前对满族音乐的“关系考察”还远远不够，其

原因并不是“关系考察”考察出来的音乐没有“本体研究”研究出来的音乐那么更“音乐”，而是我们的研究者对与音乐

密切相关的那些关系学科需要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学习，更多的消化。不利的，则是那种把所谓“脱离”音乐而与其它边

缘学科紧密联系的“关系考察”看作是“相关学科常识的大杂烩”的观点。民族音乐学将学术重点定位于“从形态描述转



到更强调理解音乐的文化、政治、美学意义，音乐的功能，音乐的历史……”[v]，是音乐学理论成熟和发展的需要。国

外许多音乐学系是设在综合大学里而不是音乐专科院校中，应该说是一种有利于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发展的教育体制。利用

边缘学科的“关系”优势进行学术研究已经形成当下理论研究的潮流，并非民族音乐学自己独出心裁。我们应当勇敢地承

认民族音乐学与诸多边缘学科的关系，并且有效地利用这些关系来丰富我们的研究手段，开阔我们的理论视野。就象一些

勇敢的民族音乐学家那样，理直气壮地承认：“对搞民族音乐学的人来讲搞得就是音乐民俗学、音乐民俗志。……民俗学

是民族音乐学的‘脊梁骨’，没有民俗学就没有民族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家同时也是历史学家。民族音乐学家和搞历

史研究的人有很多相似之处，研究的对象有历史的因素。我们需要历史资料也需要运用历史方法，……”[vi] 这样直

率，坦诚，宽广，是学术上的自信，并非自卑；是学理上的提升，并非矮化；是学科上的成熟，并非幼稚。 

综上所述，我们对中心论题——“本体研究”与“关系考察”的讨论，再作如下集中陈述：  

1.民族音乐学“以人为本”的学术理念  

“本体研究”，是一种音乐形态的研究，亦即通常所说的“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关系考察”（杨文中与之并列的

概念还有“全方位研究”），是一种音乐文化的研究，亦即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关于“民族音乐理论”和民族音乐学这两

种不同的学术传统，本人在拙著《满族萨满乐器研究》[vii] 中阐述过自己的观点：对音乐做形态上的分析和研究(譬如

旋律 、节奏 、调式 等)，是以往“民族音乐理论 ”的看家本领。它以“物”(音响 )为落脚点，回答了音乐“是什么”

样子的问题，这是一种重在音乐本体的研究；而民族音乐学 则不仅如此，它要紧紧地围绕着“人”(音乐家)，侧重回答

音乐“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这是一种重在音乐的创造者及音乐与外部诸条件联系的研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学术理

念。在这个层面上，单纯的音乐形态 研究就显得无能为力了。因此，为了正确地描述我们的研究对象，不仅要考虑它有

形的外在结构特征，还必须深入其无形的内在制造意图、使用习俗和相关历史文化背景中；不仅要回答这种音乐“是什

么”样子的问题，而且要回答“为什么”是这样。基于此，我在书中还特意援引了郭乃安先生充满感情色彩、意味深长的

一句话：“人是音乐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我说：音乐学 ，请把目光投向人！”[viii] 至今，我仍然认为这是值得民族

音乐学同仁细细品味和静静深思的治学格言和学术理念，并且觉得自己的学力目前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2.中国民族音乐学的薄弱环节及其症结  

包括满族音乐研究在内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的主要薄弱环节及其症结在哪里？  

从目前我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水平和现状来看，个人把研究重点放在哪里，并不妨碍中国民族音乐研究的整体效果。

作为研究者来说，“由于每个人的条件不同，会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不同的方面，有的人对音乐本体研究得多一点，有的人

研究文化背景多一点，这与个人的自身条件、兴趣爱好、学术传统、师承关系有关。”[ix]事实是，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

诸方面来说，侧重音乐形态研究和侧重音乐文化背景的研究都有相当的理论建树。在我看来：问题并未出在偏重了哪一

方，忽略了哪一方；万勿出于个人的研究兴趣和专长不同而怒目相向。愚以为，强强联合，才能形成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独

特优势。至于我们的薄弱环节及其症结，我赞同这样的看法：“到底怎样把音乐分析和音乐的社会意义分析有机地联系起

来，而不是前面一半讲音乐分析，后面一半讲社会意义。两样可以做得都很好，但是没有很好地联系，没有对它们之间的

关系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x] 这是十分客观的分析和善意的批评，非常中肯。  

应当言明：之所以不揣冒昧地指出这些“薄弱环节”，这只是从笔者自身的学术历程而反省出来的“教训”，并且与

别人的指点有共识而已。  

3.中国民族音乐学发展的学术走向  

与欧美民族音乐学的形成背景不同，中国的民族音乐学是沿“民族音乐理论”的学术传统轨道发展起来的。许多中国

民族音乐学家都有音乐形态研究的学术背景，这是事实。目前，这些音乐学家不但没有因为接受了民族音乐学的观念的和

方法而无用武之地，更没有因此而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如虎添翼，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的中坚力量，继续在音乐学

诸领域里担纲承重，所以，不必杞人忧天。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学术走向，应当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虚心吸收别人的特

长，并在此基础上由“本体研究”走向“关系考察”。[xi]  

    从“本体研究”走向“关系考察”，是当代中国民族音乐学融入世界学术潮流的必然走向；从“本体研究”走

向“关系考察”，并非割断中国音乐理论研究的治学传统，而是学术空间的拓展和理论范畴的提升。不实现这个战

略转移，就无法发展和壮大中国民族音乐学；从“本体研究”走向“关系考察”，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音

乐学传统，应当成为我们追求的学科建设目标。 



术语约定：  
为在相同的语境中讨论问题，避免引起歧义，同时便于阅读，特对文中使用的几个基本术语作如下约定：  
本体研究——音乐形态描述——民族音乐理论  
关系考察——全方位研究——民族音乐学  
民族音乐理论——专注于音乐形态描述与分析  
民族音乐学——包括音乐形态描述及其相似的方法  
出于对应表述的需要，同一范畴的术语，一般可以互换使用；即使字面略有局部性变化（如音乐形态/音乐形态描述/音乐形态研究），

其基本含义不变。 

注释：  

[i] 杨久盛《对满族音乐研究的几点看法》，《中国音乐》2000年第4期，第42-45页。  
[ii] 郭乃安《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6页。  
[iii] 郭乃安《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第2页。  
[iv] 杨久盛《对满族音乐研究的几点看法》“研究范围”，《中国音乐》2000年第4期，第43-44页。  
[v] 郑苏《民族音乐学的学术范畴、理论、方法和目的》，《中国音乐》2000年第4期，第19页。  
[vi] 郑苏《民族音乐学的学术范畴、理论、方法和目的》，《中国音乐》2000年第4期，第21、23页。  
[vii] 刘桂腾《满族萨满乐器研究》“导论”，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7-8页。  
[viii] 郭乃安《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第2页。  
[ix] 郑苏《民族音乐学的学术范畴、理论、方法和目的》，《中国音乐》2000年第4期，第20页。  
[x]郑苏《民族音乐学的学术范畴、理论、方法和目的》，《中国音乐》2000年第4期，第20页。  
[xi]这个观点是由冯光钰先生9年前为拙著出版所写的一篇书评中引述出来的：“从《单鼓音乐研究》使我联想到，对民间音乐的研究，

应当从本体考察走向关系考察。”详见冯光钰《从本体考察走向关系考察》，载《音乐的独白与对话》，中国音乐家协会辽宁分会1991年编

印，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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